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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6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4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

//irm.p5w.net）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王信恩先生、总经理曲胜利先生、独立董

事战淑萍女士、 财务总监张克河先生和董事会秘书张俊峰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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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预计2015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包括：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

团”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经贸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团经贸分公司”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泵业”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助剂” ）、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贸易” ）、烟台恒

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印刷” )、烟台恒邦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装饰” ）、平江

连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江连云”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华金” ）、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合金” ）、烟台养马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养马岛旅行社”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团泵业分公司” ）、杭州建

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建铜” ）、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物流” ）、烟台恒

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科技” ）。 公司2015年度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

额不超过97,000万元，2014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52,400.19万元。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 联 方 交 易 内 容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恒邦化工

购烧碱

2,000.00 1,418.42 2.96

销售硫酸

100.00 52.41 0.34

恒邦集团经贸分公司

购买辅助材料

30,000.00 22,283.57 46.45

销售电解铜、二氧化硫等

500.00 210.93 2.39

恒邦泵业 采购设备

1,000.00 7.02 0.01

恒邦助剂

购选矿药剂

800.00 315.82 0.66

销售辅料等

500.00 0.96 0.01

平江连云 采购矿粉

4,000.00

铜陵华金 采购矿粉

13,000.00 7,191.00 1.20

恒邦集团 购运输设备

200.00 21.88 0.05

恒邦印刷 印刷等

200.00 26.36 0.05

恒邦装饰 购工程用材料

500.00 0.43 0

恒邦进出口 购辅助材料

6,000.00 1,265.03 2.64

恒邦合金

购工程用材料

4,000.00 2,560.65 5.34

销售材料

1,000.00 165.21 1.78

养马岛旅行社 差旅费用

200.00 102.25 0.21

恒邦集团泵业分公司

采购设备

1,000.00 80.73 0.17

销售废铁等

500.00 0.20 0

杭州建铜 购买矿粉

25,000.00 12,732.57 2.13

恒邦物流 购买辅助材料

6,000.00 3,869.74 8.07

恒邦科技 购材料

500.00 95.01 0.20

合 计

97,000.00 52,400.1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家好，注册资本17,820万元，

住所为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628号，主要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海产品销售、一类机动车维修，化学试

剂及第43类、第8类危险化学品（以上均不含剧毒、监控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以上

限下属分公司经营），一汽轿车品牌、奇瑞汽车品牌销售。 海水养殖，企业管理培训（以上限下属分公

司经营），汽车（不含品牌汽车）、汽车配件、润滑油、日用百货、钢材、木材、五金机电、装饰装修材料、

劳保用品、矿产品销售、空车配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安全防范设备及相关电子产品的销售、安

装等。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45亿元，总负债98.24亿元，净资产46.75亿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84.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40%；净利润4.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53%。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王红光，注册资本7,000万元，

住所为烟台市牟平区大窑镇北莒城，主要经营氢氧化钠、液氯、盐酸、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甲酸钠、氯

乙酸的生产、销售，二氯异氰尿酸钠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禁止的除

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38,395.73�万元，总负债21,000.87�万元，净资产17,394.86�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557.80�万元，比上年同期31,023.38�万元增长11.39%；净利润694.85�万元，比上年

同期1,884.52�万元减少了1,189.6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23日，住所为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仙坛大街199

号，经营范围:耐腐蚀泵、机械密封件、阀门、化工设备配件、包装工业专用设备、矿山设备、化学工业专

用设备、胎膜具制造、销售，机床维修。（有效期至2017年4月19日）耐腐蚀泵、化学工业专业设备及矿

山设备制造技术的咨询服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28,056.14�万元，总负债12,878.61�万元，净资产15,177.53�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980.56�万元，比上年同期18,844.06�万元增长21.95%；净利润492.77�万元，比上年

同期426.71�万元增加了66.0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住所为牟平区水道

镇驻地。 主要经营洗衣粉、洗衣膏、工业洗涤剂、选矿药剂、磷酸三辛酯、次氯酸钠、絮凝剂生产、销售，

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28,755.06�万元，总负债17,483.50�万元，净资产11,271.56�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438.95�万元，比上年同期18,910.34万元增长18.66%；净利润1,188.64�万元，比上

年同期854.64�万元增加了333.9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烟台恒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日，注册资本800万元，住所为山东省烟台市

牟平区兴华街579号，主要经营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编织袋、塑料桶的制造、销

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监控类等需专项审批的产品）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经

营的除外，限制经营的需凭相关许可证经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2,567.44万元，总负债4,227.97万元，净资产-1,660.53万元；2014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3,303.95万元，比上年同期3,494.24万元下降5.45%；净利润-415.09万元，比上年同期-282.

99万元减少了132.1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27日，法定代表人为王信恩，注册资本2000万

元，住所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628号，主要经营煤炭批发（有效期至2015年5月17日）服饰、

纺织品加工及销售,金属（不含限制经营品种）、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土产杂品（不含烟花

爆竹）、水产品、农副产品、矿产品、炉料、焦炭批发零售；货运代理服务（不含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63,000.78�万元，总负债33,196.79�万元，净资产29,803.99�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8,870.45�万元，比上年同期59,738.20�万元增长15.29%；净利润2,083.34�万元，比上

年同期2,035.12�万元增加了48.2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平江县连云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12日，注册资本3,490万元，住所为平江县加义镇

思源村，主要经营铜矿开采；铜精矿、金精矿收购、加工、销售；附营附矿产综合回收。 恒邦集团于2009

年12月完成对连云矿业65%股权的收购。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3,454.21�万元，总负债3,295.93�万元，净资产158.27�万元；2014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589.22�万元，比上年同期1,096.44�万元增长44.94%；净利润-1,437.59�万元，比上年同

期-955.69�万元减少了481.8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烟台恒邦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邹立宝，注册资本60万元，住所

为牟平区东关路461号，主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装饰材料批发、零售，室内外装修、设计（凭资质经

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985.05�万元，总负债-10.45�万元，净资产995.51万元；2014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500.57�元，比上年同期50.68�万元增长887.73%；净利润-4.49�万元，比上年同期2.33�万元减

少了6.8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铜陵华金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26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住所为铜陵市劳动新

村，主要经营金、铁、硫矿开采、销售，选矿，矿山机械加工、修理，机械设备安装、金属焊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5,426.72万元，总负债2,466.46元，净资产12,960.26万元；201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10,161.20万元， 比上年同期11,550.68万元下降12.03%； 净利润897.10万元， 比上年同期2,

021.73万元减少了1,124.6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15日，注册地址牟平区沁水韩国工业园仙坛

大街199号，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合金材料筹件、锻件、冶金制品、冶金专用设备、模具的生产、

销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1,936.29�万元，总负债3,655.98�万元，净资产8,280.31�万元；2014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9,297.90�万元， 比上年同期9,348.74�元下降0.54%； 净利润838.53�万元， 比上年同期

801.42�元增加了37.1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烟台养马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0日，法定代表人高建东，注册资本180万

元，主要从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招徕、组织、接待，冷冻冷藏及常温保存食品、水产品销售。票务代

理信息服务、文具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销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261.25万元，总负债540.44万元，净资产-279.20万元；2014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76.96万元，比上年同期47.17�万元增长63.15%；净利润-22.97�万元，比上年同期-4.73�万元减

少了18.2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信恩 ，注册资本：2200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

目，开采：铜矿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铜、锌、硫精矿粉及其他矿产品；制造、销售：合金粉末及机械

设备；销售：五交化及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在资质允许范围内承揽固体矿产勘

查（含国外工程承揽）。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61,931.74万元，总负债25,688.12万元，净资产36,243.62万元；2014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5,091.55万元，比上年同期15,932.60�万元下降5.28%；净利润1,876.16万元，比上年同期3,

584.48万元减少了1,708.3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立宝， 注册资本：1000万， 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

货物、运输、装卸、仓储及相关服务的物流代理服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7,331.08万元，总负债6,460.50万元，净资产870.58万元；2014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3,496.93万元，比上年同期3,049.72万元增长14.66%；净利润-112.90万元，比上年同期-16.52万

元减少了96.3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烟台恒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立宝，注册资本1600万元，主要业务：前置许可经

营项目：配电柜、节电器、热表组装。一般经营项目：软件开发，监控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高低

压节电产品、高低压电器开关及成套设备、自动化仪器仪表、工控产品、变频器批发、零售，计算机网络

系统的设计、集成及安装，防雷设备的安装、批发、零售，安防监控工程、机电设备工程（不含特种设

备）、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节能技术监测、咨询、推广服务。（以上项目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

经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2,239.77万元，总负债571.06万元，净资产1,668.71万元；2014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926.12万元，比上年同期1,124.43万元下降17.64%；净利润63.19万元，比上年同期10.26万元增

加了52.9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恒邦化工、恒邦泵业、恒邦助剂、恒邦贸易、恒邦印刷、恒邦装饰、恒邦合金、养马岛旅行社、杭州建

铜、恒邦物流、恒邦科技为恒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平江连云、铜陵华金为恒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恒

邦集团持有本公司35.50%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其董事长王信恩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恒邦集团、恒邦助剂、恒邦泵业、恒邦化工、恒邦贸易、恒邦印刷、平江连云、铜陵华金、恒邦装饰、

恒邦合金、养马岛旅行社、杭州建铜、恒邦物流、恒邦科技十四家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

备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恒邦集团、恒邦助剂、恒邦泵业、恒邦化工、恒邦贸易、恒邦印刷、平江连云、铜陵华金、恒邦

装饰、恒邦合金、养马岛旅行社、杭州建铜、恒邦物流、恒邦科技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产品购销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货物价格：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交货时市场价格商定执行。

（2）货款支付：甲方应在收到货物之后15日内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

（3）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4）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

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2、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存关系。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关联方预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的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的合理预测。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将《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由于六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3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会上3名独立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3、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15年度预计将与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核，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决策过程中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对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合理，履行该额度内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4、监事会发表意见：公司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基本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5、该日常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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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山东恒邦冶炼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1]1182号文《关于核准山东恒邦冶炼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九

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6,00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1,283,040,000.00�元。 华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募集的资金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24,762,672.00元后的净额人民币1,

258,277,328.00元分别汇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开设的人民币

账户(账号:37001667260050155368)� 674,846,000.00元；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通海路支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账号：211712148101）261,985,500.00元；公司在交通银行

烟台牟平支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账号：376001156018010031184）105,494,000.00元；公司

在中 国 农 业银 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牟 平 支 行开 设 的 人 民 币 账 户 （账 号 ：

15-386101040032526）215,951,828.00元。 扣除律师费、会计师费、评估费、信息披露费等发

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53,127,328.0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山

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2011]汇所验字第7-007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单位:万元

项目内容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上期募集资金净额

125,312.73 44,498.52 28,021.66 11,925.08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

24,504.43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提金尾渣项目投入

27,510.26 14,305.82 2,122.69 20.02

矿山采选系统改造项目

投入

2,712.80 14,467.37 2,698.79

收购金兴矿业股权

11,102.96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8,000.00

利息收入

303.98 542.31 494.29 239.04

手续费支出

0.54 0.55 0.81 0.2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498.52 28,021.66 11,925.08 9,445.0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

理办法于2007年9月2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8年6月26日，经

本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决

议》。 2011年9月9日，公司会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交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通海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公司分别与瓦房店市华铜矿业有限公司、栖霞市金兴矿业有限公司会同华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分别

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截至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37001667260050155368

募集资金专户

3.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通海路支行

211712148101

募集资金专户

4,834.28

交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

376001156018010031184

募集资金专户

11.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5-386101040032526

募集资金专户

105.71

交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

376001156018010031661

募集资金专户

4,489.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5-386101040032609

募集资金专户

0.00

合 计

9,445.0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4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4年度，本公司已按贵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本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

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度

编制单位：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5,312.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18.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445.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

额

(1)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期初累计投入

金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提金尾渣综

合回收利用

项目

未变更

67,484.60 67,484.60 67,484.60 67,914.09 20.02 67,934.11 449.51 100.67% 9,801.63

否 否

收购金兴矿

业

55%

股权

未变更

11,102.96 11,102.96 11,102.96 11,102.96 11,102.96 - 100%

否 否

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未变更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 100%

否

矿山采选系

统改造项目

未变更

28,726.70 28,726.70 28,726.70 17,709.28 2,698.79 20,408.08 -8,318.63 71.04% 400.75

否

其中：

a

、腊

子沟金矿金

牛山矿段

300t/d

改造

项目

未变更

3,888.34 3,888.34 3,888.34 146.23 610.22 756.45 -3,131.89 19.45%

否

b

、辽上金矿

450t/d

改造

项目

未变更

4,310.21 4,310.21 4,310.21 2,451.06 670.93 3,121.99 -1,188.22 72.43%

否

c

、华铜矿业

采选系统改

造项目

未变更

10,549.40 10,549.40 10,549.40 5,720.13 667.00 6,387.13 -4,162.27 60.54%

否

d

、苏家庄矿

区

350t/d

改

造项目

未变更

5,512.98 5,512.98 5,512.98 5,524.11 192.43 5,716.54 203.56 103.69% 114.89

否

e

、盘马金矿

选矿厂

300t/

d

改造项目

未变更

2,339.51 2,339.51 2,339.51 2,089.59 380.33 2,469.92 130.41 105.57% 285.86

否

f

、山城金矿

选矿厂

300t/

d

改造项目

未变更

2,126.26 2,126.26 2,126.26 1,778.16 177.88 1,956.04 -170.22 91.99%

否

合 计

125,314.26 125,314.26 125,314.26 114,726.33 2,718.81 117,445.14 -7,869.1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

、瓦房店华铜矿业有限公司采选系统改造项目由于居民搬迁及规划调整致华铜项目进度未达到预期。

2

、腊子沟金矿改造、辽上金矿改造项目项目进度未达到预期的原因是由于矿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影响耽误施工进度。

3

、苏家庄矿区改造项目竖井已建设完毕，平巷、盲井等工程尚在进一步建设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245,044,308.04

元，已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和定期存款方式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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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值效果评价

:

公司财务部负责对保值的效果进行核算

,

并定期出具评价报告

,

以检验期货套期保值的有效

性。

3

、风险管理

A

、认真选择期货经纪公司

;

合理设置期货业务组织机构和选择安排相应岗位业务人员。

B

、公司的期货开户及经纪合同的按程序签订。

C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检查

,

监督套期保值操作人员执行风险管理制

度

,

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D

、当公司发生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时

,

总裁应立即召开公司期货领导小组会议

,

分析讨论风险情况并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

E

、公司应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

,

保证套期保值过程正常进行

,

应合理选择保值月份

,

避免市场流动性风

险。

F

、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境内期货从业人员

,

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

,

提高相关人

员的综合素质。

G

、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

,

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

,

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4

、报告制度控制

:

公司期货管理部门每日向总裁报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

公司财务部门和期货管理部门

每月对保值规范性和保值效果进行梳理、总结

,

并向期货领导小组汇报。

5

、保密制度控制

:

公司期货业务相关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司的套期保值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

金情况与公司期货交易有关的信息。

6

、 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

、档案管理制度

:

公司对期货保值的交易原始资料、结算资料、开户文件和授权文件应保存至少

10

年。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1

、精诚铜业

2015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

,

减少公司生

产经营中商品因价格波动而造成的损失

,

保证公司业务稳步发展。

2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和公

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实施操作

,

从制度上对套期保值的业务风险进行严格的控制。

3

、公司本次事项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法定程序。精诚铜业

2015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事项。

基于以上

,

华林证券对精诚铜业

2015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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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7

日召开。与

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清远精诚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

解决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

公司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拟向广东发展银行清远分行申请

不超过

6,000

万元银行融资额度

,

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元银行融资额度

,

申请的额度主要用于短

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

期限一年。公司拟为清远精诚提供不超过上述两笔综合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条款以与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盛代华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清远精诚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清远精诚

75%

股份。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

注册地广东省清远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材料及制品加工、销售

(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经华普事务所审计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清远精诚主要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８

，

１２８．０７ ７７

，

２８６．６１ １．０９％

营业利润

１

，

１３８．５３ １

，

２７５．９０ １０．７７％

利润总额

１

，

１４４．２４ １

，

３１７．８３ －１３．１７％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３

，

５０４．８９ １３

，

８２６．１６ －２．３２％

总负债

４

，

２９１．６１ ５

，

４６９．６９ －２１．５４％

净资产

９

，

２１３．２８ ８

，

３５６．４７ １０．２５％

清远精诚资产质量优良

,

偿债能力较强

,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

为本公司向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提供了期限自

2014.9.23

—

2015.9.23

止

6,00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

年

末借款余额为

2,5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47%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子公司担保额为人民

币

1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12%

。

公司及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清远精诚资产质量优良

,

偿债能力较强

,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

,

开展业务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清远精诚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清远精诚

75%

股份。本公司为该公司提供担保时

,

该公司其他股东没

有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公司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许立新先生和龚寿鹏先生认为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清远精

诚铜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内

容

,

同意公司为清远精诚拟向广东发展银行清远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

万元银行融资额度

,

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

请不超过

4,000

万元银行融资额度

,

申请的额度主要用于短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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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7

日召开。与

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主要内容

为满足流动资金需求

,

加快公司向广东市场的产业布局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清远精诚”

)

拟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江集团”

)

借款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人民币

,

上述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

,

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

,

同步按中国人民银行

调整后的利率执行

,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放款日起一年。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

:

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的借款利息

,

预计支付的借款利息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2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关联董事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何凡先生、王言宏

先生、吕莹女士回避表决

,

但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楚江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未就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向其提供担保。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

一

)

清远精诚简介

1.

公司全称

:

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05

年

3

月

21

日。

3.

注册地

:

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嘉工业园十六号小区。

4.

法定代表人

:

盛代华。

5.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6.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材料及制品加工、销售

(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7

、清远精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75%

股权。

近三年

,

清远精诚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

，

５０４．８９ １３

，

８２６．１６ １２

，

９２７．４３

负债总额

４

，

２９１．６１ ５

，

４６９．６９ ５

，

５２３．０７

股东权益

９

，

２１３．２８ ８

，

３５６．４７ ７

，

４０４．３６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７８

，

１２８．０７ ７７

，

２８６．６１ ７１

，

９８０．９６

营业利润

１

，

１３８．５３ １

，

２７５．９０ －２３４．９２

利润总额

１

，

１４４．２４ １

，

３１７．８３ －２３５．３３

净利润

８５６．８１ ９５２．１１ －２３４．４７

(

二

)

楚江集团简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52.72%

股权。

名 称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

:

姜纯

注册资本

:11,436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营业期限

:1999

年

11

月

7

日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

成立日期

:1999

年

11

月

7

日

登记机关

:

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

(

不含贵金属

)

、黑色金属加工、销售

,

高科技产品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贸易代理

,

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股权投资。

近三年

,

楚江集团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未审计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６

，

７４７．８０ ２９９

，

６５０．８９ ３３２

，

２５３．２６

负债总额

１８７

，

５２６．８２ １９１

，

９９２．６２ ２１６

，

６５８．５４

股东权益

１０９

，

２２０．９８ １０７

，

６５８．２７ １１５

，

５９４．７２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８２２

，

５０２．８６ ７８３

，

６１２．３０ ６９１

，

７５１．６４

营业利润

５

，

００４．８５ －８

，

４０８．７９ －１６

，

８２３．８８

利润总额

６

，

７７５．９５ －２５４．２０ －９

，

９６９．０５

净利润

４

，

１１４．２４ －６１３．１９ －１２

，

４８６．７３

注

:

楚江集团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

三、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清远精诚拟向楚江集团借款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利率参照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水平

,

借款期

限为自实际放款日起一年

,

借款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结算。按照上述利率及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清

远精诚借款支付的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清远精诚向楚江集团借款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实现公司在广东市场的产业

布局

,

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

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2015

年初至披露日与控股股东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控股股东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清远精诚铜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缓解流动

资金压力

,

更好的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同时

,

借款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执行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事

项。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1

、清远精诚向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5000

万元

,

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保障其日常经营活动

的顺利进行

,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2

、本次借款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

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已征得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有效

,

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综上

,

华林证券对精诚铜业控股子公司清远精诚向其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

4

、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2015-022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

上平台举行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

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总裁姜纯先生

,

董事、董事会秘书吕莹女士

,

财务总监汤秋桂

女士

,

独立董事许立新先生

,

独立财务顾问许先锋。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公告编号:2015-024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

财务报表数据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进行追溯调整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公司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

10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和

201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 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江集团”

)

将所持有的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江合金”

)100%

股权、安徽森海高新电

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森海高新”

)100%

股权、芜湖楚江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江物流”

)100%

股权和芜湖双

源管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双源管业”

)70%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

转让总价格为

35,666.75

万元

,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完成向楚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股权对价

,

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股权收购完

成后

,

楚江合金、森海高新、楚江物流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双源管业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与楚江合金、森海高新、楚江物流、双源管业

(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在合并前后均受楚江集团控制且

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

因此本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同一控制的实际控制人为楚江

集团。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会计 准则讲解

(2010)

》的相关规定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

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

,

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

,

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

,

无论是其资产规

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

;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

,

合并利润表、合

并现金流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量情况

,

相

应地

,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

,

应当反映母子公司如果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

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二、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股东权益项目的累积影响数

:

金额单位

:

元

股东权益项目

２０１４．１．１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股本

３２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资本公积

３６７

，

４５８

，

５８３．２７ １６１

，

４９０

，

８８７．２７ ２０５

，

９６７

，

６９６．００

盈余公积

３７

，

９１７

，

４８６．６１ １８

，

４８９

，

７０８．５０ １９

，

４２７

，

７７８．１１

未分配利润

１９９

，

３８３

，

０５１．１３ １１０

，

１５６

，

５７２．７９ ８９

，

２２６

，

４７８．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９３０

，

７９９

，

１２１．０１ ６１６

，

１７７

，

１６８．５６ ３１４

，

６２１

，

９５２．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８

，

５２４

，

８５２．８１ ２０

，

８９１

，

１８２．１７ １７

，

６３３

，

６７０．６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９６９

，

３２３

，

９７３．８２ ６３７

，

０６８

，

３５０．７３ ３３２

，

２５５

，

６２３．０９

2

、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

2013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

金额单位

:

元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影响

营业收入

７

，

８３３

，

７９８

，

６３５．９９ ３

，

８４６

，

３６０

，

１６３．００ ３

，

９８７

，

４３８

，

４７２．９９

营业成本

７

，

５４４

，

７７８

，

３０８．５２ ３

，

６９２

，

５３８

，

０６８．３７ ３

，

８５２

，

２４０

，

２４０．１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

，

８７４

，

０８５．２６ ６

，

２７４

，

４１４．７６ ３

，

５９９

，

６７０．５０

销售费用

８５

，

０７３

，

２３８．９５ ５０

，

５４２

，

２６０．９４ ３４

，

５３０

，

９７８．０１

管理费用

１２３

，

３９６

，

８５４．８５ ７３

，

５２７

，

０９９．８９ ４９

，

８６９

，

７５４．９６

财务费用

５６

，

８８９

，

２８８．８８ ３２

，

３３０

，

７０９．６２ ２４

，

５５８

，

５７９．２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４８５

，

０９６．１３ ３６８

，

９５３．０６ －２

，

８５４

，

０４９．１９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８

，

２４５

，

８３５．００ －３

，

２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０２８

，

３３５．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９

，

６４８

，

２９６．７０ －１８

，

４５１

，

７１８．４９ －１

，

１９６

，

５７８．２１

营业利润

－１１

，

６２２

，

１７６．０４ －３０

，

８９０

，

５６２．１３ １９

，

２６８

，

３８６．０９

营业外收入

７４

，

２５７

，

０１０．３５ ４３

，

５８６

，

２７３．０８ ３０

，

６７０

，

７３７．２７

营业外支出

１

，

１８４

，

２７９．１６ ９０３

，

７８０．３９ ２８０

，

４９８．７７

利润总额

６１

，

４５０

，

５５５．１５ １１

，

７９１

，

９３０．５６ ４９

，

６５８

，

６２４．５９

所得税费用

３

，

６４０

，

６５９．６４ －２

，

４１３

，

６０２．９８ ６

，

０５４

，

２６２．６２

净利润

５７

，

８０９

，

８９５．５１ １４

，

２０５

，

５３３．５４ ４３

，

６０４

，

３６１．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１６８

，

４５５．８１ １１

，

４７２

，

８８４．４０ ３８

，

６９５

，

５７１．４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７

，

６４１

，

４３９．７０ ２

，

７３２

，

６４９．１４ ４

，

９０８

，

７９０．５６

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９

（二）稀释每股收益

－ － －

三、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以上追溯调整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

,

认为

: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安徽森海高新电材有限公司

100%

股权、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芜湖楚江物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芜湖双源管业有限公司

70%

股权

,

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

,

楚江合金、森海高新、

楚江物流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双源管业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楚江合金、森海高新、楚江物流、双源管业

(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在合并前后均受楚江集团控制且该

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

因此本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同一控制的实际控制人为楚江集

团。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公司

据此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

经过核查

,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的追溯调整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公告编号:2015-025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将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77

号《关于核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1,804.08

万股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6.59

元

,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888.92

万元

,

根据有关规定扣

除发行费用

385.22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503.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6

月

20

日到位

,

业经华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会验字

[2014]2529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14

年度

,

公司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401.59

万元。

2014

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401.59

万元

,

扣除累计

已使用募集资金后

,

募集资金余额为

2,102.11

万元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

6.18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2,108.29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

则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

以在制度上

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4

年

7

月

6

日

,

本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

与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桥北支行

(

以下简称“桥北支行”

)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在桥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

20000037292710300000034)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本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的“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由全资子公司

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江合金”

)

实施

,2014

年

9

月

2

日

,

本公司、楚江合金、华林证券与桥北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在桥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20000190281110300000106)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精诚铜业桥北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３７２９２７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４ ４．２５

楚江合金桥北支行

２００００１９０２８１１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０６ ２

，

１０４．０４

合 计

２

，

１０８．２９

三、

201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9,401.59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

露

,

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５０３．７０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９

，

４０１．５９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９

，

４０１．５９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２５０００

吨

／

年 高

新技术改造及

新增

５０００

吨

／

年

升级项目

否

２

，

５０３．７０ ２

，

５０３．７０ ４０１．５９ ４０１．５９ １６．０４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２．

归还银行贷款 否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１１

，

５０３．７０ １１

，

５０３．７０ ９

，

４０１．５９ ９

，

４０１．５９ －

超募资金投向

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前， 楚江合金

２５０００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５０００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先期已通过自筹资金

投入

２１４．５０

万元，本公司未对先期投入进行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备注

1:

本公司的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总投资额为

4,839.70

万元

,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503.70

万元

,

其余投资额均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